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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法
公布(63年)

內政部授權臺灣省
政府辦理工礦檢查
（39年）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公布(90年）

職業安全衛生法
修正公布(102年)

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成立（76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成立(103年)

內政部授權高雄市設
工礦檢查所辦理工礦
檢查(68年)

工廠法、

工廠檢查法時期

勞工安全衛生法時期 職業安全衛生法時期

成立臺灣省工礦檢
查委員會（40年）

內政部授權經加區
管理處辦理工廠檢
查（55年）

內政部授權台北市
設工礦檢查所辦理
工礦檢查（58年）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
務與組織調整，各區勞
工檢查所改隸行政院勞
委會(88年)

勞委會勞工安全
衛生研究所成立

（81年）

勞動檢查法修正
公布(82年）

內政部授權新竹科
學園區管理局辦理
工廠檢查(69年)

走過40餘年
職業安全 過去、現在、未來



勞工安全衛生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差異

一.名稱不同：

二.立法技巧進步：

三.保護對象增加：

四.規範場所擴大：

五.刑事罰對象變多：

六.義務責任多樣性：



立法 技巧

•正面表列：

•負面表列：

•何者適用較多？

•採負面表列之依據？

•勞動法律有無案例？





1976 年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宣示『人人享有工作身心健康』之基本人權

職
業
健
康
基
本
人
權

締約國應：

確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安全）

改善環境及工業衛生（衛生）。

採取職業病、流行病之預防、診斷及控制。（健康）

確保傷病者能獲得親近之醫療照顧服務。（重建）



Protection （保護 ）

【職業安全衛生法】

1.擴大適用對象至所有有工作者

2.增訂勞工健康保護制度

3.增訂雇主不得濫用健康檢查資料

4.增訂立即危險時，勞工具退避權

5.增訂不得對行使自行退避權者不利處分

6.增訂承攬人勞工發生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如
有侵權行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7.兼顧女性就業權及母性保護

8.強化少年勞工保護



事前預防的法律

職安法第五條第一項：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
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
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勞動部頒布指引
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 緊急應變措施技術指引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技術
指引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指導原則

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規範 變更管理技術指引

作業環境監測指引 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

因應大氣中空氣品質惡化勞工危害
預防指引

從事戶外工作虎頭蜂螫危害預防指
引

優先管理化學品報請備查作業手冊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新聞採訪人員安全衛生指引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

承攬管理指引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

採購管理指引



源頭管理的法律

職安法第五條第二項：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
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
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
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
業災害



http://www.slio.gov.tw



頻率分析頻率分析 嚴重度分析嚴重度分析

風險評量風險評量

維 持 管 理維 持 管 理

消除或控制風險之安

全工法、程序及措施

控制績效監督控制績效監督

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持續改善

No

Yes

可接受可接受
風險？風險？

作業別

危害辨識危害辨識

1

2

3

4

5

6

7

PlanPlan
計畫計畫

DoDo
實施實施

ActAct
改善改善

CheckCheck
評估評估

風險評估（1-5）及風險管理（1-7）

為達成改善風險降低災
害，而不斷強化風險管
理 系 統 的 循 環 過 程

××



(一)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4 年12 月4 日勞職綜1 字第1041041628 號函修正



本法第5條第2項及
細則第8條第2項

本辦法第12條之
1及細則第321條

規定

TOSHMS 指
引之要求

TOSHMS 驗證
標準(CNS 15506)

之要求

實施風險評估之法源依據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

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

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

業災害

•本法第5條第2項所稱風險評估，指辨識、分析及評量風險之程序



本法第5條第2項及
細則第8條第2項

本辦法第12條之
1及細則第321條

規定

TOSHMS 指
引之要求

TOSHMS 驗證
標準(CNS 15506)

之要求

實施風險評估之法源依據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計畫，執行包含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

控制在內之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並留存紀錄備查。

第一類事業3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建立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引進或修改製程、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

前，應評估職業災害之風險…



本法第5條第2項及
細則第8條第2項

本辦法第12條之
1及細則第321條

規定

TOSHMS 指
引之要求

TOSHMS 驗證
標準(CNS 15506)

之要求

實施風險評估之法源依據

•4.3.1 先期審查

•4.3.4 預防與控制措施

• 4.3.1 危害鑑別、風險

評鑑及決定管制措施



風險評估之作業流程

1.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2.辨識危害及後果

3.確認現有防護設施
6.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

餘風險

5.決定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4.評估危害的風險

風險評估為辨識、分析及評量風險之程序，其作業流程如下 大步驟



• 建立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時。

• 新的化學物質、機械、設備、或作業活動等導入時。

• 機械、設備、作業方法或條件等變更時。

執行風險評估的時機



1.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2.辨識危害及後果

3.確認現有防護設施
6.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

餘風險

5.決定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4.評估危害的風險



製程一區

製程二區

其他作業區

辨識作業參考例 － 2個生產製程區及其他作業區

依製程區域或部門職務界定作業範圍



備料作業

反應作業

捏合作業

乾燥作業

配色作業

球磨作業

篩粉作業

包裝作業

製程一

備料作業

反應作業

切粒作業

卸料及包裝作業

製程二 其他作業

產品入
庫作業

塔槽清
洗作業

設備拆清
作業

槽車卸料
作業

設備保
養作業

原物料入
庫作業

‥‥
作業

該部門之其他作業
亦須一併辨識出

依製程之生產流
程辨識出其相關
作業

每區依據生產流程或部門任務辨識拆解出所有的作業

作業清查參考例－以製程生產部門為例

備料作業

反應作業

捏合作業

乾燥作業

配色作業

球磨作業

篩粉作業

包裝作業

製程一

備料作業

反應作業

切粒作業

卸料及包裝作業

製程二 其他作業

產品入
庫作業

塔槽清
洗作業

設備拆清
作業

槽車卸料
作業

設備保
養作業

原物料入
庫作業

‥‥
作業

該部門之其他作業
亦須一併辨識出

依製程之生產流
程辨識出其相關
作業

備料作業

反應作業

捏合作業

乾燥作業

配色作業

球磨作業

篩粉作業

包裝作業

製程一

備料作業

反應作業

切粒作業

卸料及包裝作業

製程二 其他作業

產品入
庫作業

塔槽清
洗作業

設備拆清
作業

槽車卸料
作業

設備保
養作業

原物料入
庫作業

‥‥
作業

該部門之其他作業
亦須一併辨識出

依製程之生產流
程辨識出其相關
作業

備料作業

反應作業

捏合作業

乾燥作業

配色作業

球磨作業

篩粉作業

包裝作業

製程一區

備料作業

反應作業

切粒作業

卸料及包裝作業

製程二區 其他區作業

產品入
庫作業

塔槽清
洗作業

設備拆清
作業

槽車卸料
作業

設備保
養作業

原物料入
庫作業

‥‥
作業

該部門之其他作業
亦須一併辨識出

依製程之生產流
程辨識出其相關
作業



1.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2.辨識危害及後果

3.確認現有防護設施
6.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

餘風險

5.決定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4.評估危害的風險



作業條件清查 →辨識危害的類型及其後果

2.辨識危害及後果

針對每區拆解出之各作業進行作業條件清查：

• 作業的場所環境、人員、作業頻率及作業內容。

• 作業可能使用或接觸到的機械、設備、工具，及其操作或維修之說明。

• 作業可能使用或接觸到原物料及其物性、化性、健康危害性、異常之處理方法

• 法規及相關規範的要求，以及事業單位本身相關規定等。

• 作業的控制措施（包含工程控制、管理控制及個人防護具）及其應用情況。

• 事業單位本身或同業以往的事件案例。

: 

資訊彙整

辨識危害
評估風險



1.道路危險物品
運送人員專業
訓練

2.危害物質入廠
確認人員之教
育訓練

3.有機溶劑作業
主管

1.丙酮、
甲苯等
有機溶
劑

1.槽車
2.泵浦
3.卸料軟管
輪檔

1.防爆區
2.動火管制區
3.高處作業

3-4次/

星期
槽車卸料
作業

A-

02

1.缺氧作業主管
2.有機溶劑作業
主管

3.局限空間作業
教育訓練

1.丙酮、
甲苯等
有機溶
劑

2.樹脂

1.通風設備
2.手工具
3.塔槽

1.局限空間
2.防爆區
3.動火管制區
4.高處作業

1-2次/

月
塔槽清洗
作業

A-

01

作業資格
能源/化
學物質

機械/設備
/工具

作業環境
作業
週期

作業名稱
編
號

作業條件

2.辨識危害及後果1.作業編號及
名稱

作業條件清查參考例

環境 機設 物料 人員環境 機設 物料環境 機設 人員物料環境 機設



作業條件清查 →辨識危害的類型及其後果

2.辨識危害及後果

•如何找出作業中之危害類型及原因

•如何判定危害之後果

•如何描述情境

(1)類型 (2)原因

(3)後果 (4)情境描述

找出作業中可能發生危害事件人員物料

環境

機設



•如何找出作業中之危害類型及原因：

從辨識出之每項作業中，從作業環境、機設、物料及人員四因素盡可能

找出各類型危害事件及其原因(利用工具：災害要因圖→魚骨圖)

•如何判定危害之後果：

•如何描述情境：作業+起因+後果

作業起始原
因/事件發生

無防護或
防護設施
失效

可能造成

最壞的結果

例如：

人員執行入槽清洗作業時，因相連管線內之化學物質漏入，而導致

人員中毒。（考量盲封隔離措施失效情況下的後果）

人員使用電動工具，可能會因漏電而引起感電事故（考量未裝設漏

電斷路器或失效情況下的後果）



人員因素人員因素 機設因素機設因素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危

害

類

型

危

害

類

型

災害基本要因圖

•墜落/滾落

•跌倒

•衝撞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

•被撞

•被夾、被捲

•感電

•溺斃

•與高低溫接觸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

物料因素物料因素

作業條件清查 →辨識危害的類型及其後果

2.辨識危害及後果



人員未配戴適當救援設備，
即進入槽內救人，導致缺氧
窒息或中毒死亡

與有害
物等之
接觸

因人員誤啟動開關。導致人
員在清洗時，因攪拌機突然
運轉而導致人員被捲入而受
傷

被夾/

被捲

人員站立在橫跨於攪拌葉片
之踏板上作業，因重心不穩
而掉落於槽底重傷

墜落

危害性化學物質由相連之管
線漏入槽內，或槽內危害性
物質未完全清除，且人員在
清洗作業中引起明火而導致
火災爆炸受重傷

火災/爆
炸

危害性化學物質由相連之管
線漏入槽內，導致人員吸入
危害性氣體而中毒死亡

與有害
物等之
接觸

槽內氧氣濃度不足，導致內
部人員窒息死亡

與有害
物等之
接觸

1. 缺氧作
業主管

2. 有機溶
劑作業
主管

3. 局限空
間作業
教育訓
練

1. 丙
酮、
甲苯
等有
機溶
劑

2. 樹脂

1. 通風
設備

2. 手工
具

3. 塔槽

1.局限空間
2.防爆區
3.動火管制區
4.高處作業

1-2次/

月

塔槽
清洗
作業

A-

01

作業
資格

能源/化
學
物質

機械/設
備/工具

作業
環境

作業
週期

危害可能造成後果
之情境描述

危害
類型

作業條件

作業
名稱

編
號

2. 辨識危害及後果
1.作業編號
及名稱

考量在正常作業
情況可能產生的

潛在危害

考量在異常情況
可能產生的潛在

危害
考量在緊急情況
可能產生的潛在

危害

辨識危害與後果之參考例



1.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2.辨識危害及後果

3.確認現有防護設施
6.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

餘風險

5.決定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4.評估危害的風險



現有防護設施係指目前為預防或降低危害事件發生之可能性，或減輕其後果嚴

重度所設置或採取的相關設備及措施

• 工程控制：可避免或降低危害事件發生可能性或後果嚴重度之裝置或設備

•墜落/滾落：護欄/護圍、安全網 …

•感電：防止電擊裝置、漏電斷路器、接地設施 ..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通風排氣裝置 …

•火災：防爆電氣設備 …

• 管理控制：可降低危害事件發生可能性或後果嚴重度之管理措施，如教育訓

練、各類合格證、健康檢查、緊急應變計畫或程序、工作許可、各種標準作

業程序（SOP）….   

• 個人防護具：可避免人員與危害源接觸，或減輕人員接觸後之後果嚴重度的

個人用防護器具



1.安全
帶

1.標準作業程序及教育訓練

2.工作許可管理規定，包含氧氣

及危害性氣體濃度測定、指派

外部監視人員、於作業場所入

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應注意之

事項等

3.個人防護具管理辦法

4.進出人員管制及登錄

5.置備緊急救援設備（空氣/氧

氣呼吸器、捲揚式防墜器/人

員吊升三腳架、背負式安全

帶、救生索等）

1.通
風
設
備

槽內氧氣濃
度不足，導
致內部人員
窒息死亡

與有
害物
等之
接觸

（略
）

塔槽
清洗
作業

A-

01

個人
防護
具

管理控制
工程
控制

危害可能造
成後果之情
境描述

危害
類型

作業
條件

作業
名稱

編
號

3.現有防護設施2.辨識危害及後果
1.作業編號
及名稱

確認現有防護設施參考例

預防槽內發生
氧氣濃度不足
之防護設施

可降低危害原因
發生或後果嚴重
度之管理措施

可降低後果嚴重度
（人員窒息死亡）
之防護具



據以評
估風險

1.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2.辨識危害及後果

3.確認現有防護設施
6.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

餘風險

5.決定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4.評估危害的風險

風險=危害事件(後果嚴重度× 發生可能性)

建立嚴重度
之分級基準

建立可能性
之分級基準



建立嚴重度之分級基準

微量危害物質洩漏；

危害影響限於局部設備附近，或

無明顯危害

輕度傷害：

僅須急救處理，或外送就醫，

但未造成工時損失之災害

輕度S1

少量危害物質洩漏；

危害影響限於工廠局部區域

須外送就醫，且造成工時損失

之災害
中度S2

中量危害物質洩漏；

危害影響範圍除廠內外，對環境

及公眾健康有暫時性衝擊

造成永久失能或可復原之職業

病的災害
高度S3

大量危害物質洩漏；

危害影響範圍擴及廠外，對環境

及公眾健康有立即及持續衝擊

造成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

受傷、或是暴露於無法復原之

職業病或致癌的環境中

重大S4

危害影響範圍人員傷亡等級

•可能受到死傷人數或危害影響的範圍

•傷害程度，如死亡、永久失能、暫時性失能、急救處理等

嚴重度之分級基準

可須依實際需求
予以調整（包含
等級之增減）



建立可能性之分級基準

除已設置必要的防護設施外，另增

設其他防護設施，且有定期維護保

養或監督查核，以維持其應有的功

能

低於100年1次；

在製程、活動或服務之生命週期內

不太會發生

不太

可能
P1

已設置必要的防護設施，且有定期

維護保養或監督查核使其維持在可

用狀態

每10-100年1次；

在製程、活動或服務之生命週期內

可能會發生1次

有可

能
P2

僅設置部分必要的防護設施(設置不

足)，或對已設置之防護設施，未定

期維護保養或監督查核

每1-10年1次；

在製程、活動或服務之生命週期內

可能會發生2至5次以上

較有

可能
P3

未設置必要的防護設施，或所設置

之防護設施並無法發揮其功能

每年1次（含）以上；

在製程、活動或服務之生命週期內

可能會發生5次以上

極可

能
P4

防護設施之

完整性及有效性

預期危害事件

發生之可能性
等級

•目前防護設施保護下，仍會導致該後果嚴重度的機率或頻率

•現有防護設施的完整性及有效性

•個人防護具的功能及使用狀況

可擇一使用，並
依實際需求予以
調整（包含等級

之增減）

可能性之分級基準



1233S1

2334S2

3344S3

3445S4嚴
重
度
等
級

P1P2P3P4

可能性等級

•風險矩陣，評估危害的風險程度(等級)及決定是否須採取降低風險之控
制措施

•4 × 4風險矩陣參考例，事業單位可依其製程、活動或服務之規模及特
性選擇採用3 × 3、5 × 5等風險矩陣模式

•也可將可能性及嚴重度依不同等級給予不同評分基準，再以其乘積作為
該危害事件之風險值。

風險等級之分級基準



1234S1

2468S2

36912S3

481216S4嚴
重
度
等
級

P1P2P3P4

可能性等級

風險等級之分級基準(採風險評分值分級) 

A級:1分

B級:2分

C級:3-6分

D級:7-12分

E級:13-16分



ABCCS1

BCCDS2

CCDDS3

CDDES4嚴
重
度
等
級

P1P2P3P4

可能性等級

風險等級之分級基準(採風險評分值分級) 

A級:1分

B級:2分

C級:3-6分

D級:7-12分

E級:13-16分



1(A)－輕度風險

2(B)－低度風險

3(C)－中度風險

4(D)－高度風險

5(E)－重大風險

風險等級



4P3S4
1.安全

帶

1.標準作業程序及教育訓

練

2.工作許可管理規定，包

含氧氣及危害性氣體濃

度測定、指派外部監視

人員、於作業場所入口

顯而易見處所公告應注

意之事項等

3.置備緊急救援設備（空

氣/氧氣呼吸器、捲揚

式防墜器/人員吊升三

腳架、背負式安全帶、

救生索等）

4.個人防護具管理辦法

5.進出人員管制及登錄

1.通

風

設

備

槽內氧

氣濃度

不足，

導致內

部人員

窒息死

亡

與有

害物

等之

接觸

（略

）

塔槽

清洗

作業

A-

01

風

險

等

級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個人防

護具
管理控制

工

程

控

制

危害可

能造成

後果之

情境描

述

危害

類型

作業

條件

作業

名稱

編

號

4.評估風險3.現有防護設施2.危害辨識及後果
1.作業編號

及名稱

評估風險之參考例

以目前現有的防護設施而言，尚

不足以預防此危害與後果的發

生，可能性判定為P3

人員缺氧窒息死亡，

嚴重度等級為S4



1.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2.辨識危害及後果

3.確認現有防護設施
6.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

餘風險

5.決定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4.評估危害的風險



不須採取風險降低設施，但須確保現有防護設施之

有效性。
1－輕度風險

可接受風險，須落

實或強化現有防護

設施之維修保養、

監督查核及教育訓

練等機制

暫時無須採取風險降低設施，但須確保現有防護設

施之有效性。
2－低度風險

須致力於風險的降低，例如：

基於成本或財務等考量，宜逐步採取風險降低設

施、以逐步降低中度風險之比例

對於嚴重度為重大或非常重大之中度風險，宜進一

步評估發生的可能性，作為改善控制設施的基礎

3－中度風險

須在一定期限內採取風險控制設施，在風險降低前

不可開始作業，可能需要相當多資源以降低風險，

若現行作業具高度風險，須儘速進行風險降低設施

4－高度風險

不可接受風險，對

於重大及高度風險

者須發展降低風險

之控制設施，將其

風險降至中度以

下。

須立即採取風險降低設施，在風險降低前不應開始

或繼續作業。
5－重大風險

備註風險控制規劃風險等級

風險控制規劃之參考例



不可接受風險基準參考例

7-16分



消除所有危害或風險之

潛在根源
如本質安全設
計之機械設備

以取代方式降低風險 使用低電壓
電器設備.. 

以工程控制方式降低危害發

生可能性或減輕後果嚴重度
連鎖停機系

統 、釋壓裝置

以管理控制方式降低危害發

生可能性或減輕後果嚴重度

標準作業程序、
工作許可…

使用個人防護具來降低危害

發生時對人員衝擊的嚴重度
安全帶

降低風險控制措施之應先順序



1.作業人員須配

戴攜帶式四用

氣體濃度偵測

警報器

2.四用氣體濃度

測定器需定期

維護保養及校

正

3.制定局限空間

作業緊急應變

計畫，並定期

演練

4.緊急救援設備

定期檢查及維

護保養

4P3S41.安全帶

1. 標準作業程序及
教育訓練

2. 工作許可管理規
定，包含氧氣及
危害性氣體濃度
測定、指派外部
監視人員、於作
業場所入口顯而
易見處所公告應
注意之事項等

3. 置備緊急救援設
備（空氣/氧氣
呼吸器、捲揚式
防墜器/人員吊
升三腳架、背負
式安全帶、救生
索等）

4. 個人防護具管理
辦法

5. 進出人員管制及
登錄

1.通風
設備

槽內氧
氣濃度
不足，
導致內
部人員
窒息

與
有
害
物
等
之
接
觸

（略
）

塔槽
清洗
作業

A-

01

風
險
等
級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個人防
護具

管理控制
工程控
制

危害可
能造成
後果之
情境描
述

危
害
類
型

作業
條件

作業
名稱

編
號

5.降低風險所採
取之控制措施

4. 評估風險3.現有防護設施2.危害辨識及後果
1.作業編
號及名稱

風險等級為4(高度風險)，

依風險控制規劃提出可降

低風險之控制措施



1.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2.辨識危害及後果

3.確認現有防護設施
6.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

餘風險

5.決定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4.評估危害的風險



評估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餘風險：

• 是否可降低危害事件的嚴重度？可降至何種等級？

• 是否可降低危害事件的可能性？可降至何種等級？

• 依降低後的嚴重度及可能性，該危害事件之風險等級可降

至何種等級？

評估殘餘風險





http://www.slio.gov.tw

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時，應要求規劃、設計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

法規，規劃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圖說、施工安全衛生規範及安全衛

生經費明細表等作為招標文件，納入契約執行。

第 1 3 條

安全衛生
注意事項

標準圖說

安全衛生量化
經費明細表

施工安全
衛生規範

招標文件應含標準圖說、規範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

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

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

所，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8第1、2項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指
勞工處於需採取緊急應變或立即避難之下列情形之一：

一、自設備洩漏大量危害性化學品，致有發生爆炸、火災或中毒等危險

之虞時。

二、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雨或地震，

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三、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管溝、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挖作業，因

落磐、出水、崩塌或流砂侵入等，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四、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炸下限值之

百分之三十以上，致有發生爆炸、火災危險之虞時。



五、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致有發生中毒或窒

息危險之虞時。

六、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作業，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勞工使用適當之

個人防護具，致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

八、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採取管制措施及未設置安全防護

設施，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有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指
勞工處於需採取緊急應變或立即避難之下列情形之一：







災害發生經過：
燿00公司00廠課長王00、職業衛生管理師邱00所述，因廢水廠後段化學處理之化

學沉澱槽4A上方之扭力機之扭力數值變高，疑似化學沉澱槽4A刮泥異常，故於106年6

月0日5時許，將廢水廠後段化學處理停止進水，並於7時許由環二課鐘00及林00使用沉
水泵抽出廢水廠後段化學處理慢混槽內的水，約8時許夜班鍾00及林00將抽水工作交接
日班許00及簡00繼續作業，約9時40分許簡00進入廢水廠後段化學處理慢混槽，疑因管
帽掉入慢混槽內，簡00為撿拾管帽不慎跌入槽內，許00立即至廢水廠2樓中控室呼叫同
仁協助，課長許00、股長謝00、高級工程師游00、工程師賴00及許00趕至廢水廠後段
化學處理慢混槽上平臺。

謝00及許00為救援掉入慢混槽中之簡00，疑似接續爬槽內之移動梯進入慢混槽內
，謝00及許00因攪動槽內廢水，造成廢水中之硫化氫逸出，而吸入高濃度硫化氫後中
毒昏迷倒下，課長許00站在慢混槽上平臺見狀後，為搶救倒在慢混槽內之同仁，許00

也爬移動梯進入慢混槽內，亦吸入高濃度硫化氫而中毒倒在慢混槽內，之後賴00回到
現場看見同仁皆倒於慢混槽內，亦爬移動梯下至慢混槽內搶救。

游00拿抽風管後再回到慢混槽時發現有5個人皆倒在慢混槽內，槽內賴00面朝上。
後維六課課長蔡00及張00即配戴空氣呼吸器進入慢混槽內搶救罹災人員，因搶救困難
未能救出罹災者無功而返。後待消防隊救援人員到現場後，將賴000、謝00、許00、許
00及簡00陸續救出，0合計造成4死2傷職業災害。







風險 轉移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

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

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

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

承攬者亦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





















•建議雇主應增加選擇可獲得「確定給付額度」之理賠保單-

團體傷害保險(含重傷及死亡)

•建議政府機關工程主辦單位應於預算編列時即予納入，發包

時更須列入承商需履行事項。




